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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增、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上午

１０

时

２

、会议地点：贵州省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航大道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姜伟 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７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７４．８３ ％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医药销售有限公司向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顺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续担保的议

案》；

同意：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议案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公司章程拟作如下修改：

原公司章程 拟修改后公司章程

第十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

片剂

、

胶囊

剂

、

糖浆剂

、

软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散剂

、

喷雾剂

、

煎膏剂

、

酊剂

、

滴丸剂

、

原料药

（

岩白菜素

）、

大容量注射剂

（

含中药提取

）；

生产销售预包装食

品

；

卫生用品类生产

（

皮肤

、

粘膜卫生

用品

）；

中药材种植

（

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

保健食品生产加工

（

片剂

（

糖

）、

颗粒剂

、

口服液

、

酒剂

）；

生产糖

果制品

（

糖果

）。

第十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

片剂

、

胶囊剂

、

糖浆剂

、

软

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散剂

、

喷雾剂

、

煎膏剂

、

酊剂

、

滴丸剂

、

原料药

（

岩白菜素

）、

大容量注射剂

（

含中药

提取

）；

生产销售预包装食品

；

卫生用品类生产

（

皮

肤

、

粘膜卫生用品

）；

中药材种植

（

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

保健食品生产加工

（

片剂

（

糖

）、

颗粒剂

、

口

服液

、

酒剂

）；

生产糖果制品

（

糖果

）；

市场营销策划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

市场推广

宣传

；

市场调查与研究

；

文化学术交流

。

同意：

３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０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唐晓海、罗安静律师接受委托，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78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上午

9:30

分在湖南省株洲市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以专人送

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3

人

,9

名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

,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

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

,

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4,500

万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公司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

具体内

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陶一山、郭拥华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关于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

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董事黄国盛既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又为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

董事黄锡

源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

,

审议本议案时

,

关联董事黄国盛、黄锡源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30

分召开公司

201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地点为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

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12

月

22

日

(

星期四

),

会议方式为现场方式与网络投票。

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79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上午

9

时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29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

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5

名监事均现场出席会议

,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的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下

,

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4,500

万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关于公司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

具体内

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关于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

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监事黄国民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80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召开

,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

现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所议事项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发表如下意见

:

一、《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

14,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

出

,

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2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

,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

,

公司募集资金均计划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

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4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公司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

、公司决定退出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

,

将持有

27%

的股权予以转让

,

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理

念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

控制对外投资风险

;

同时改善公司资产结构、财务状况及提高现金流

,

利于

公司集中资金资源发展农业主业

,

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

、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情形

,

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

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公司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的议案》。

1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可促进其业务发展

,

提高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

,

本次

资金占用费在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结算

,

定价公允。

2

、提供财务资助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较为稳定

,

生产销售情况正常

,

没有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

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

货款回收情况良好

,

具有实际的偿债能力

,

随着资金的投入

,

用于补充其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等

,

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

,

其经营业务将会有较快的增长

,

且公司在提供财务支持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

风险进行控制

,

对其进行财务支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3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审批权限的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该事项交易公平、合理

,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但上述事项尚需提供股东大会审议

,

并且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作

为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4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的议案》。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陈斌、何红渠、罗光辉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8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7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331

号文《关于

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

,

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

5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发行价格为

27

元

/

股

,

共计募集资金总额

945,0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69,071,911.20

元

,

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

875,928,088.80

元

,

其中

:

股本

35,000,000.00

元

,

资本公积

840,928,088.80

元。

2

、公司募集资金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1

年

3

月

21

日出具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

京都

天华验字

(2011)

第

0022

号

)

审验确认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75,928,088.80

元

,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

公司计

划使用募集资金

344,223,300

元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

,

本次募集资金超过项目使用募集资金的部分为

531,704,

788.80

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合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705,452,206.24

元

,

剩余

171,508,407.37

元

(

含存款利息收入

1,

032,524.81

元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1)

邳州年产

18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31,136,318.88

元

;

(2)

永州年产

30

万吨配合饲料生产线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44,606,311.21

元

;

(3)

年产

3

万头原种猪扩繁场建设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27,745,778.87

元

;

(4)

株洲年产

36

万吨全价配合饲料生产线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1118.5

元

;

(5)

成都年产

18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180

元

;

(6)

武汉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39,548,474.18

元

;

(7)

岳阳年产

18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累计使用的募集资金为

30,709,235.8

元

;

(8)

从超募资金中提取

517,000,000

元归还银行贷款、提取

14,704,788.80

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按计划进行建设

,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投资项目的建设进度

,

预计截止

2012

年

5

月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73,196

万元

,

闲置资金约

14,500

万元

,

明细如下

:

(1)

邳州年产

18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2,100

万元

;

(2)

永州年产

30

万吨配合饲料生产线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3,050

万元

;

(3)

年产

3

万头原种猪扩繁场建设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1,300

万元

;

(4)

肉品市场网络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3,250

万元

;

(5)

武汉年产

18

万吨水产饲料生产线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750

万元

;

(6)

岳阳年产

18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850

万元

;

(7)

河北年产

30

万吨饲料生产线项目闲置的募集资金约为

3,200

万元。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1

、

2011

年

6

月

2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

司从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87,355,000

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

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到期将归还至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

详见《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40))

。

2

、

2011

年

12

月

1

日

,

公司已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7,355,000

元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

至此

,

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

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王炳全、陈庆隆。

3

、

2011

年

12

月

3

日

,

公司对前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87,355,000

元全部归还的事项予以了公告

(

详见《唐人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77))

。

四、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存在季节性的特点

,

四季度属于旺季

,

公司生产经营现金需求较大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

,

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及财务情况

,

为了满足公司销售旺季的生产经营需要

,

弥补公司日常经营资金缺口

,

本

着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为进一步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

,

减少公司利息支出

,

公司拟从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中再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4,5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

到期将

归还至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情况。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使用

14,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6

个月内可为公司减少利息负担约

520

万元

(

按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10%)

。 因此

,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公司解决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超过募集资金总金额的

1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2008

年修订

)

规定

,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10%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

,

还应当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1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

14,5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

出

,

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2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

,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

,

公司募集资金均计划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

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4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

行、保证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的前提

下

,

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4,5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

个月

,

到期将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此举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核查意见认为

:

1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

,

结合生产经营的季节性特点

,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公司解决暂时的流动资金需求

,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费用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

符合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

2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但上述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

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

不会通

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使

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4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

公司还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5

、基于以上意见

,

招商证券同意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82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东方华垦(北京)粮油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方华垦”

)

为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参股公司

,

注册资

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

其中

,

公司出资

1,3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7%

。

2

、为了更好地贯彻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理念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

控制对外投资风险

;

同时

改善公司资产结构、财务状况及提高现金流

,

利于公司集中资金资源发展农业主业

,

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

公司决

定将持有东方华垦的股权全部予以转让。 鉴于东方华垦近年来经营状况不佳

,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仅为

38,598,

036.54

元

,

公司决定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

,

将持有东方华垦

27%

的股权以每股

1

元的价格

,

作价

1,350

万元

予以转让

,

股权受让方为青岛品品好粮油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品品好”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不再持有东方华垦的股权。

3

、公司持有东方华垦

27%

的股权

,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陶一山同时兼任东方华垦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

公司董事郭拥

华同时兼任东方华垦董事

;2011

年

4

月

8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预计不超过

16

万元的市场价格向东方

华垦进行莱粕采购

(

详见《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06)),

鉴于上述

关联关系

,

公司此次转让东方华垦股权构成关联交易。

4

、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

0.5%

以上

,

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

(

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

)

金额在人民币

3,000

万元以上

(

含

3,000

万元

),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

含

5%)

的关联交易

,

经由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转让东方华垦股权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

、

2011

年

12

月

3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陶一山、郭拥华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品品好

(1)

公司名称

:

青岛品品好粮油有限公司

(

注册号

:370281228012159)

(2)

公司住所

:

青岛胶州市胶西镇马戈庄

(3)

法定代表人

:

王新俊

(4)

注册资本

:

人民币贰仟捌佰陆拾万元

(5)

实收资本

:

人民币贰仟捌佰陆拾万元

(6)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

(7)

经营范围

:

食用植物油

(

半精炼、全精炼

)

生产与销售。

(8)

股东及出资情况

:

青岛品品好制粉有限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

(9)

营业期限

:2000

年

11

月

16

日至长期。

(10)

品品好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概况

(1)

公司名称

:

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

(

注册号

:110000001921499)

(2)

公司住所

: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37

号国侨宾馆

351

室

(3)

法定代表人

:

陶一山

(4)

注册资本

:

人民币伍仟万元

(5)

实收资本

:

人民币伍仟万元

(6)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

(7)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批发植物油

,

包装食品、粮油食品、糖。 一般经营项目

:

批发饲料、机器设备、电器设备、包装材

料、百货、棉花

;

仓储服务

;

商贸信息咨询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核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8)

股东及出资情况

:

公司出资

1,3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7%;

青岛品品好经贸有限公司出资

1,3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6%;

新沂市良晨工贸有限公司出资

65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3%;

河北省油脂公司出资

252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04%;

河南联合油脂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52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04%;

相丽民出资

398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7.96%;

金鸿出资

366.37

万元

,

占注册资

本的

7.33%;

陈惠工出资

291.63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83%;

高峡出资

14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2.8%

。

(9)

营业期限

:2001

年

1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

(10)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

单位

:

元

):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６４０

，

７５１

，

４７９．３６ ５３３

，

８０９

，

４８１．２６

２

负债总额

６０２

，

１５３

，

４４２．８２ ４６８

，

６３３

，

５９９．９１

３

净资产

３８

，

５９８

，

０３６．５４ ６５

，

１７５

，

８８１．３５

４

销售收入

９４２

，

２６７

，

０２６．４５ ５２３

，

７１１

，

０１１．６８

５

净利润

－２６

，

５５５

，

４９９．０１ ３

，

２５０

，

２５９．７８

６

资产负债率

９３．９８％ ８７．７９％

(11)

截止目前

,

公司不存在为东方华垦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

,

也无东方华垦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持有并转让

东方华垦

27%

的股权

,

其权属清晰

,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

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

未被司法机关

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

一

)

合同主要内容

1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品品好以人民币

1,350

万元受让公司所持东方华垦

27%

的股权。

2

、保证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品品好的股权是在东方华垦的真实出资

,

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

,

转让方拥有完全的处分权。 转

让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

,

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

,

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否则

,

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

,

由转让方

承担。

3

、付款方式与时间

双方同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的三天内

,

品品好先支付

10%

的定金即

135

万元

,

其余转让款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前向公司支付

1,215

万元人民币。

4

、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并支付股权转让款项后

,

品品好应协助东方华垦尽快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有关手续。股权转让的交

割基准日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

,

自该日起品品好即享有该等股权的所有权

,

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

公司对该等股

权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5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

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除协议另有规定外

,

守约方亦有权

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如果受让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

,

每延迟一天

,

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1‰

支付滞纳金。 受让方向转让方

支付滞纳金后

,

如果受让方的违约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

,

或因受让方违约给转让方造成其它损害的

,

不影响转

让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6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

二

)

交易定价原则

经双方协商

,

同意以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

,27%

股权的转让价款共计

1,350

万元。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

2006

年

6

月以增资方式投资参股东方华垦时

,

考虑到东方华垦主要经营范围为粮棉油贸易及进出口代理

,

系一家进

出口贸易型企业

,

公司在原料采购环节上一直以采购性价比高的产品作为标准

,

而东方华垦提供的菜粕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

为

此

,

公司予以投资参股东方华垦

,

相互支持、合作。现公司为了更好地贯彻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理念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

,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

控制对外投资风险

;

同时改善公司资产结构、财务状况及提高现金流

,

利于公司集中资金资源发展农

业主业

,

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

决定退出东方华垦

,

将持有东方华垦

27%

的股权予以转让。

2

、东方华垦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

不在合并报表范围内。 鉴于本次转让以公司实际投入资本金完成

,

因此转让完成后对公

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1

、公司决定退出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

,

将持有

27%

的股权予以转让

,

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公司的发展战略和投资理

念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

控制对外投资风险

;

同时改善公司资产结构、财务状况及提高现金流

,

利于

公司集中资金资源发展农业主业

,

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2

、此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情形

,

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

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公司转让东方华垦

(

北京

)

粮油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核查意见认为

:

1

、公司本次转让其持有的东方华垦全部股权

,

将资金和资源集中用于发展农业主业

,

符合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和投资理

念

,

有效控制对外投资风险

,

有利于为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2

、公司本次转让东方华垦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3

、由于东方华垦经营亏损

,

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仅为

38,598,036.54

元

,

公司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为交易价格

参考基数

,

将持有东方华垦

27%

的股权作价

1,350

万元予以转让

,

转让价格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

、基于以上意见

,

招商证券同意公司本次转让东方华垦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5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8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财务资助概述

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地发展

,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为

14

个控股子公司共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

不包括公司正常经营销售给各控股子公司的原材料等应收款项

,

财务资助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2

、资助对象及金额

(

单位

:

万元

)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预计财务资助 公司直接持股比例

１

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 ８１％

２

上海湘大新杨兽药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７２％

３

湖南湘大兽药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８０％

４

沈阳骆驼湘大牧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８４．２１％

５

徐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５８．５％

６

河南中原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７

唐人神集团邵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８

衡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９

周口唐人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１０

益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１１

长沙唐人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１２

荆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１３

常德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７５％

１４

岳阳美神种猪育种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合 计

１８

，

０００ ／

3

、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资助资金用于各控股子公司饲料生产销售

,

主要用于补充各控股子公司生产旺季及备货采购原材料时流动资金的不足。

4

、使用期限及使用费

上述财务资助由公司以借款方式提供

,

公司将与控股子公司签定《财务资助合同》

,

金额在不超过上述限额内以控股子公

司实际需求而定

,

期限为自借款之日起一年

,

每个季度结算一次

,

公司将按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收取资金占用

费。

上述拟提供的财务支持额度可循环使用

,

即提供财务支持后即自总额度中扣除相应的额度

,

控股子公司归还后额度即行

恢复。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

、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公司住所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日期 经营范围

１

湖南美神育种

有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 刘大建

３

，

３３３ ２００８．０１．０４

生猪培育、养殖、销售及售后

服务。

２

上海湘大新杨兽药

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真南路

３０６０

号

周永红

１

，

０００ １９９２．１０．１０

产销兽药，饲料添加剂、畜禽

方面的技术服务。

３

湖南湘大兽药

有限公司

宁乡县玉潭镇华厦中

小企业园新康大道

周永红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３．２４

家禽、家畜及水产所需兽药的

制造销售。

４

沈阳骆驼湘大牧业

有限公司

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

经济开发区辉山大街

１３８

号

周永红

３

，

８００ ２００７．１１．２０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

充料生产；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批发、零售；畜禽养殖；农副产

品收购。

５

徐州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江苏省邳州市光明路

１

号

周永红

８００ ２００３．０５．１４

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自

产产品。

６

河南中原湘大骆驼

饲料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

周永红

１

，

５６０ ２００１．１２．２４

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自

产产品。

７

唐人神集团邵阳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白马工

业区

阳 强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８．１６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

销售。

８

衡阳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

镇人民村老开发区

阳 强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８．１７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与

销售。

９

周口唐人神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周口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工业园

周永红

１

，

１８０ ２００５．１１．１４

饲料的生产与销售。

１０

益阳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益阳市资阳区长春镇

流源桥村

阳 强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６．０７．２４

猪用浓缩饲料，猪、鸡、鸭、鱼

配合饲料的生产与销售

１１

长沙唐人神湘大骆驼

饲料有限公司

望城县高塘岭镇仁和

路

６

号

阳 强

２

，

０００ ２００６．１１．１６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及销

售

１２

荆州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荆州市高新区东方大

道

周永红

１

，

１２０ ２００５．１１．１６

生产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

１３

常德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常德市德山开发区桃

林路

阳 强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８．１８

猪、鸡、鸭、鱼配合饲料，浓缩

饲料的生产及产品自销。

岳阳美神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

凰乡兴隆村

郭拥华

１

，

８００ ２０１１．０６．０３

种猪选育、 牲猪饲养与销售、

长白、大约克、杜洛克原种种

公猪精液生产和销售

2

、各控股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指标

(

单位

:

万元

):

序号

控股子

公司名

称

年 度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净资产

销售

收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率

１

湖南美

神育种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８

，

１０１．５９ ３

，

９１３．４８ ４

，

１８８．１１ ４

，

１４７．７２ １

，

０６３．００ ４８．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７

，

１２１．９８ ３

，

９９６．８８ ３

，

１２５．１０ ２

，

３１２．２４ ７５．９２ ５６．１２％

２

上海湘

大新杨

兽药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１

，

４２９．０４ １

，

３０９．０６ １１９．９８ １

，

８５１．５５ －１０．７２ ９１．６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

，

４６８．９９ １

，

３３８．２９ １３０．７０ １

，

５９９．６６ －４６．６７ ９１．１０％

３

湖南湘

大兽药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１

，

２６１．９１ ６９４．０９ ５６７．８２ １

，

６４０．００ －６．４８ ５５．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

，

１２３．３７ ５４９．０７ ５７４．３０ １

，

４０９．０５ －３６．０２ ４８．８８％

４

沈阳骆

驼湘大

牧业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４

，

８１４．９２ １

，

４４０．０５ ３

，

３７４．８７ １５

，

７９０．７１ ３８４．１５ ２９．９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５

，

８７９．７４ ２

，

８８９．０２ ２

，

９９０．７２ １０

，

０４８．９３ －１５５．３７ ４９．１４％

５

徐州湘

大骆驼

饲料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２

，

７０９．７２ １

，

３８０．４１ １

，

３２９．３１ １８

，

９１２．４０ １８４．６６ ５０．９４％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７０３．３２ １

，

５５８．６７ １

，

１４４．６５ ２２

，

５６０．４３ －１８６．４８ ５７．６６％

６

河南中

原湘大

骆驼

饲料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

，

０９９．１７ ９１３．３８ ２

，

１８５．７９ １３

，

３５５．９９ １１１．７３ ２９．４７％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

，

２０８．５７ ９８３．１２ ２

，

２２５．４５ １４

，

９４８．９５ ２０１．８６ ３０．６４％

７

唐人神

集团邵

阳湘大

骆驼饲

料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１

，

７９４．９０ ７５７．６６ １

，

０３７．２４ ９

，

３０４．８０ －９．９０ ４２．２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

，

９４６．５２ ８９９．３８ １

，

０４７．１４ ９

，

７５４．４８ ９６．７０ ４６．２０％

８

衡阳湘

大骆驼

饲料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

，

１１９．３３ １

，

８３３．９９ １

，

２８５．３４ １４

，

４１２．５０ １９４．８０ ５８．７９％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

，

８６４．０９ １

，

６５７．１４ １

，

２０６．９５ １６

，

１８４．６５ ２８８．８８ ５７．８６％

９

周口唐

人神湘

大

骆驼饲

料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２

，

６８５．７０ １

，

２７０．８５ １

，

４１４．８５ １０

，

８２４．３３ －１２．３６ ４７．３２％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

，

６８５．１４ １

，

２５７．９３ １

，

４２７．２１ １０

，

２０５．５９ －３．６５ ４６．８５％

１０

益阳湘

大骆驼

饲料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

，

７８４．１４ ２

，

１１８．４４ １

，

６６５．７０ ２０

，

８４５．２９ ５５２．５３ ５５．９８％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

，

６４０．６９ ２

，

２９４．２２ １

，

３４６．４７ ２０

，

１９４．０８ ４８４．３１ ６３．０２％

１１

长沙唐

人神湘

大

骆驼饲

料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

，

０３１．１３ ９６２．５１ ２

，

０６８．６２ １４

，

０１３．６４ ２７．６５ ３１．７５％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

，

５６７．０８ １

，

３８７．７５ ２

，

１７９．３３ １５

，

７５２．１９ １８４．４８ ３８．９０％

１２

荆州湘

大骆驼

饲料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４

，

８８１．７０ ２

，

３７３．９２ ２

，

５０７．７８ ２５

，

４３４．６７ ５４２．９２ ４８．６３％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

，

４４７．０７ １

，

１４９．２７ ２

，

２９７．７９ ２２

，

７９０．９５ ６２２．１４ ３３．３４％

１３

常德湘

大骆驼

饲料

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

，

９５５．４０ ２

，

５１６．７３ １

，

４３８．６７ １８

，

５１１．４９ ３２２．２９ ６３．６３％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３

，

４７２．１２ ２

，

１０７．１１ １

，

３６５．０１ １８

，

２６３．０９ ３３１．５１ ６０．６９％

１４

岳阳美

神种猪

育种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３

，

０８７．６８ １

，

３０４．７６ １

，

７８２．９３ １９８．８５ －１７．０７ ４２．２６％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义务

序号 控股子公司名称

公司直接

持股比例

其他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关联关系

１

湖南美神育种

有限公司

８１％

威特先有限责任公司（美国），

１０％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９％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

上海湘大新杨兽药

有限公司

７２％

上海新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 ／

３

湖南湘大兽药

有限公司

８０％

上海湘大新杨兽药有限公司，

２０％

上海湘大新杨兽药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７２％

。

４

沈阳骆驼湘大牧业

有限公司

８４．２１％

三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１５．７９％

三河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９０％

，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

公司持股

１０％

。

５

徐州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５８．５％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３１．５％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１０％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为公司

第二大股东，湖南唐人神肉制

品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6

河南中原湘大骆驼

饲料有限公司

86.3%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5.18%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

8.52%

７

唐人神集团邵阳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

公司董事黄国盛既为大

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又为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８

衡阳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９

周口唐人神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０

益阳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１

长沙唐人神湘大骆驼

饲料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２

荆州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３

常德湘大骆驼饲料

有限公司

７５％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４

岳阳美神种猪育种

有限公司

／

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

５１％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山原种猪扩

繁场，

４９％

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８１％

。

四、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的目的

1

、公司全力打造中国生猪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

,

其资金密集型的特性

,

决定了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对生产经营的流动

资金和项目建设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为在经营中保持必要的周转资金和解决项目建设的投入资金

,

公司控股子公司除向银

行申请借款外

,

有时也须得到股东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

特别是当控股子公司经营遇到一定困难

,

银行融资难度加大

,

或是控股子

公司进行项目建设尚未产生效益

,

无法取得银行借款的情况下

,

股东向其提供财务支持

,

保证其正常的生产经营

,

帮助其完成项

目建设变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2

、上述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较为稳定

,

生产销售情况正常

,

没有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

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

货款回收情况良好

,

具有实际的偿债能力

,

随着资金的投入

,

用于补充其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等

,

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

,

其经营业务将会有较快的增长

,

且公司在提供财务支持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

制

,

因此

,

公司认为对其进行财务支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3

、本次财务资助均由公司单方提供

,

上述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不对被资助对象按出资额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

但需承担

反担保责任

,

确保财务资助资金的安全。 其他股东除威特先有限责任公司

(

美国

)

因持股比例低且受国家外汇管理程序及实际

出资能力的影响不计列之外

,

其他股东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新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岳阳市屈

原管理区凤凰山原种猪扩繁场、湖南美神育种有限公司、上海湘大新杨兽药有限公司、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三河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均将出具《关于对归还财务资助事项予以担保的承诺函》

,

承诺按其实际出资比例对该等承担财务资助事

项提供部分担保

,

即

:

如果控股子公司不能按期归还实际提供的财务资助款时

,

各股东对该实际提供的财务资助净额的按其当

时实际出资比例负连带归还责任。

4

、公司将分别与上述控股子公司签订《财务资助协议》

,

以借款的形式对控股子公司进行财务资助

,

并跟踪监督财务资金

的使用情况。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数量及逾期情形

1

、截止目前

,

公司除对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外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财务资助的情形。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对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9,578,084.79

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9%(2010

年

12

月

31

日

合并净资产为

577,300,126.80

元

),

无逾期未还款情形。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相关规定

,

上市公司为其他关联方

提供财务资助的

,

无论金额大小都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

以及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资助对象提供

的财务资助的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鉴于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

,

控股子公司上海湘大新

杨兽药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因此本次对控股子公司进行财务资助的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将予以回避表决。

3

、鉴于公司董事黄国盛既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又为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

董事黄

锡源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

,

审议本议案时

,

关联董事黄国盛、黄锡源需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

1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

可促进其业务发展

,

提高总体资金的使用效率

,

本次

资金占用费在不低于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结算

,

定价公允。

2

、提供财务资助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较为稳定

,

生产销售情况正常

,

没有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

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

货款回收情况良好

,

具有实际的偿债能力

,

随着资金的投入

,

用于补充其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等

,

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

,

其经营业务将会有较快的增长

,

且公司在提供财务支持期间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

风险进行控制

,

对其进行财务支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3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符合《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7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审批权限的规定

,

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该事项交易公平、合理

,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但上述事项尚需提供股东大会审议

,

并且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作

为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4

、基于上述意见

,

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的议案》。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核查意见认为

:

1

、结合公司所处行业资金密集型的特性

,

控股子公司在生产经营中面临实际的资金需求和融资难的现实问题

,

公司将自

有资金通过借款方式提供给控股子公司使用、支持其业务拓展

,

能够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

符合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

有

利于提供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2

、针对提供财务资助的风险问题

,

公司通过分析各控股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跟踪资金使用情况

,

并采取控股子公司其

他股东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对该等承担财务资助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方式

,

以控制财务风险。

3

、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 但上述事项尚需提供股东大会审议

,

并且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4

、基于以上意见

,

招商证券同意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八、备查文件

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

5

、《财务资助借款合同》

;

6

、《关于对归还财务资助事项予以担保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1-08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定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星期二

)

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此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30

分

;

(

二

)

网络投票时间

:2011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1

年

12

月

26

日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

15:00

期间任意时间。

(

三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22

日

(

星期四

);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会议地点

: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

(

六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七

)

参加会议方式

:

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

,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重复投票

,

以现场投票为准

;

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

八

)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2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

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4

、保荐机构代表。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

二

)

《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2

月

6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其他公告信息。

三、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

一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二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

三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

四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1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5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

电话登记

;

(

五

)

现场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星期一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6:00;

(

六

)

登记地点

:

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三楼公司证券部

,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

样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2

、投票代码

:362567;

投票简称

:

唐人投票

;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证券代码

362567;

(3)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表决项相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２．００

(4)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6)

投票举例

: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唐人神”

A

股的投资者

,

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如下

: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５６７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赞成票

,

对议案二投反对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５６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２５６７

买入

２．００

元

２

股

4

、计票规则

(1)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

“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资料

,

设置

6-8

位的

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

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83991880 / 25918485 / 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xuningyan@p5w.net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0755-83991022/83990728/83991192

。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 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26

日

15:00

至

2011

年

12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五、联系方式

:

联 系 人

:

冯 波 刘得胜

联系电话

:0731-28591247

联系传真

:0731-28591159

邮 编

:412007

六、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股东的费用自理。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兹授权委托

(

先生、女士

)

代表

(

本公司、本人

)

出席

2011

年

12

月

27

日

(

星期二

)

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表

(

本公司、本人

)

依照

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本公司、本人

)

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

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

�

�

�

�

�

�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

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0607� � � �证券简称：*ST�华控 公告编号：2011－55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智控股

"

）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与重

庆国茂控股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国茂

"

）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

协议》， 华智控股同意将其持有的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重庆美

联

"

） 的

70%

股权和华智控股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美联享有的所有债权净额

97,224,418.43

元（实际双方财务人员确认净额为

89,419,317.36

元

)

转让给重庆国

茂；重庆国茂同意受让该股权，且同意在其受让华智控股转让的股权的情况下

受让债权。

本次股权及债权交易行为尚需经过华智控股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得到重庆市外经贸委的审查批准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重庆国茂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杨河二村

3

号副

1

号

8－

2

， 法定代表人张久宽，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正， 营业执照号码为

500105000072631

；主营业务为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其股东为自然人游

兴茂。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

2011

年

9

月

30

日， 重庆国茂的资产总额为

23674.6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7991.02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8723.24

万元，净资产为

15683.62

万元；营业收入为

14052.28

万元，营业利润

2770.43

万元，净利润

2604.58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于

1995

年

7

月

30

日成立，现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主要生产经营原料药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公司地址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大石

坝南桥寺，是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华智控股持有其

70%

股权，为其第一大

股东。由于连续多年亏损资不抵债，重庆美联已停止生产经营，公司人员已全部

遣散。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重庆美联的总资产

4980.13

万元，净资产

－5238.45

万

元，

2011

年

1-10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03

万元，实现利润

－419.25

万元（上述数

据未经审计）。 华智控股已对持有的重庆美联长期投资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截止

2011

年

10

月

31

日，华智控股对重庆美联拥有债权

69,224,418.43

元，已计

提坏账准备

43,124,058.26

元。 华智控股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

公司对重庆美联拥有债权

2,800

万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140

万元；同时重庆美联对

华智控股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等拥有债权

7,805,101.07

元。合计华智控股及其关联企业对重庆美联的债权净额为

89,419,317.36

元，扣除

坏账准备

44,524

，

058.26

元后，实际净值为

44,895,259.10

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确认重庆美联

70%

股权和华智控股及其他关联公司对重庆美联

享有的全部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目标股权及债权的转让价格

为人民币叁仟柒佰叁拾万元整（

￥37

，

300

，

000.00

元）。 其中股权转让款

100

万元，

债权转让款

3630

万元。

《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协议书》约定：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

加盖公章后《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协议》成立，自重庆华智收到重庆国茂支付的

200

万元定金并且重庆华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本协议审议通过并得到重庆市

外经贸委审查批准后生效。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出售子公司重庆美联的股权及债权后，公司将退出长期亏损的

紫杉醇提取产业，收回投资及债权，有利于集中资源用于仪器仪表行业的发展。

此次出售子公司重庆美联股权及债权，预计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后续盈利能力

产生向好的影响。 考虑到已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和坏账准备的因素，本次交

易预计产生

700

万元左右的投资损失。

六、其他说明

华智控股与交易对方重庆国茂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尚需经过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重庆市外经贸委

审查批准后生效。 华智控股将尽快提议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

及债权转让行为。

本《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协议》的审议及生效情况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近

期的相关公告。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2月5日


